鄢陵县2025年普通高中招生政策解读
一、普通高中招生对象
应届初中毕业生及同等学力者，均可报考普通高中。
二、报名办法及时间

普通高中招生考试实行网上报名。应届初中毕业生随就读学校，在河南省普通高中招生信息服务平台（http：//gzzs.jyt.henan.gov.cn/以下简称“河南省中招平台”）采集考生报名信息。本地户籍的往届毕业生（未被高中录取过）、本地户籍无本地学籍的学生一律按社会考生到指定的社会考生报名点报考。各学校不得限制学生报考。

许昌市中招考试预报名工作于4月份结束，补报时间为6月3日—6日。各初中学校要认真核查报名信息，有漏报和返乡报名的，要在规定补报时间内完成报名工作。
三、收费

今年中招考试收费仍执行省发展计划委员会、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关于调整我省中招报名考务费收费标准的通知》（豫计收费〔2003〕966号），标准为：报名费10元，考务费每生每科4元。
四、志愿设置

普通高中志愿设置共分5个批次。

提前批3个批次，每批次设置一个志愿，批次分别为：省级提前批第一批为面向全省招生的航空实验班；省级提前批第二批为面向全省招生的宏志班、省实验中学创新实验班、校园足球实验班、河南省体育中学;第三批次为鄢陵一高、鄢陵二高面向全县招收的体育艺术特长生。

普通批2个批次，共4个志愿。第一批次为公办普通高中学校，第二批次为高收费类。第一批次设置3个志愿，第一志愿为省级示范性高中（鄢陵一高）；第二志愿为市级示范性高中（鄢陵二高）；第三志愿为综合高中（鄢陵县职教中心）。第二批次设置一个志愿，为高收费类学校（鄢陵县实验高级中学、鄢陵国庆高级中学、鄢陵县新时代精英学校）。
五、志愿填报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的统一要求，实行考前填报普通高中志愿。考生可填报所有批次学校志愿，也可以选择填报其中的某一批或几批学校志愿（志愿填报界面的调剂选项许昌市不适用，考生是否选择不影响正常录取）；有意向上中职或中专的考生也可不填报普通高中志愿。

考生登陆“河南省中招平台”，在全市统一填报普通高中志愿的时间内完成志愿填报，全市统一时间为6月4日—9日，填报时间结束后将不再接受考生填报志愿和更改志愿。各初中学校要在规定时间完成本单位所有考生的志愿填报及校对确认工作。
六、考试方案

1.考试时间

2025年6月22-23日

2.考试科目

（1）文化课考试科目及命题

初三年级考试全省统考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历史、物理、化学，成绩计入总分。

初二年级考试科目为生物、地理，成绩按照A、B、C、D四个等级呈现，各等级人数占报名总人数比例分别为A（优秀）30%、B（良好）40%、C（合格）25%、D（不合格）不超过5%，考试组织随初二年级期末考试进行。

命题按照《教育部关于加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命题工作的意见》（教基〔2019〕15号）要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化学学科命题以《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为依据，其他学科命题均以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1年版）为依据，体现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年版）课程理念，减少单纯记忆、机械训练性质的内容，突出对学科主干知识和学科素养的考查，增强与学生生活、社会实践的联系，注重考查学生在具体情境中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发展素质教育。道德与法治学科的时事政治命题范围为“考查2024年国内外重大时事，2025年1-5月的国内外重要时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初中）》，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党和国家在现阶段的重要方针政策”。

（2）其他科目

继续实行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和物理、化学、生物实验操作考试，纳入中招统一管理。体育考试按照中招体育考试方案组织实施，按总分100分计入中招录取总成绩；物理、化学、生物实验操作考试按照三科满分共30分计入中招录取总成绩。

综合实践活动（含信息技术、劳动技术、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和社会实践）、音乐、美术等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也应进行学业考查（考试），由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分级指导，以初中学校为主实施，体现在学生的综合素质评定之中。
七、录取

录取原则：普通高中招生坚持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定结果是普通高中录取的主要依据。
录取依据：2025年中招录取中，计分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历史、化学、道德与法治、体育、理化生实验操作等科目，总分值为730分；等级分科目为：生物、地理。普通高中录取时，按照计分科目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生物、地理两科等级成绩作为普通高中录取的限制性条件，录取为省、市级示范性高中的应均为C等及以上。

录取顺序和时间：普通高中录取工作在“省中招平台”进行，全面实行网上录取。提前批录取时间为7月12日—16日，普通批次录取时间为：7月20日—30日。普通批次录取结果统一发布，各高中要在3天时间内完成通知书发放、新生报到注册。
补录：普通批次录取结束后，招生计划未完成的普通高中，依照剩余计划进行补录。达到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且在提前批次和普通批次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以参加补录，并须填报一个征集志愿。补录的学校对填报补录志愿的考生按中招成绩由高到低依次录取。
录取查询：每一批次录取结束后48小时，考生可登陆平台查询录取结果。
八、新生注册
各普通高中根据录取结果及时将录取通知书发放到每位考生手中。考生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凭录取通知书在规定时间内到高中学校办理入学手续，逾期未报到的，视为主动放弃普通高中学业资格，不予注册普通高中学籍。
九、分配生制度

2025年，我县的省、市级示范性高中分配生比例按照普通批次招生计划的60%执行，在录取时，分配生在各示范性高中的录取分数线下50分以内录取。享受降分录取待遇的考生必须是在籍生且连续三年在同一所初中就读的应届毕业生。各初中学校要对享受分配生待遇的学生进行公示，设立举报箱，接受监督，确保分配生资格准确无误。
十、中考政策性加分
按照“谁主管、谁认定、谁负责”的原则，相关部门须向教育行政部门或考生出具有效的加分证明材料。同一考生如符合多项加分条件，只取其中最高一项分值加分，不得重复加分。今年我省普通高中招生政策性加分对象和标准如下：
1.根据《河南省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工作实施细则》（豫公通〔2018〕66号），公安烈士、公安英模子女，按照录取分值10%的标准，降低分数优先录取；因公牺牲、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按照录取分值5%的标准，降低分数优先录取。
2.根据《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办法》和《河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办法》，归侨、侨眷考生照顾10分录取，台湾同胞投资者及随行眷属、所聘台湾管理人员凭《台湾同胞投资证书》，其子女报考普通高中的，照顾10分。
3.根据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中发〔2006〕22号文件精神，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意见》（豫发〔2007〕7号）精神，对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和计划生育双女家庭，其子女报考本县（市、区）高中的，照顾10分。
4.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对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队员子女入学给予适当照顾的通知》（豫教基〔2004〕69号）精神，派驻各地进行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队员的子女，报考当地普通高中的可照顾10分。
5.根据《河南省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少数民族考生报考少数民族学校的，照顾10分；报考其它学校的，照顾5分。
6.军人子女考生加分按照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军区政治部印发的《河南省<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实施细则》（政联〔2012〕1号）和《关于进一步明确军人子女中招优待政策的通知》（豫政联〔2019〕2号）要求执行。各军分区（警备区）政治工作处负责审查上报优待对象名单，省军区政治工作局汇总核定后报省教育厅，省教育厅将优待对象名单转发给各地教育行政部门。驻豫武警部队和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的教育优待参照执行。一级至四级残疾退役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按照民政部、教育部、总政治部关于印发《优抚对象及其子女教育优待暂行办法》的通知（民发〔2004〕第192号）要求执行。
7.获得见义勇为荣誉称号人员及其子女加分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民政厅等部门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工作意见的通知》（豫政办〔2013〕90号）要求执行。
8.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解决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子女回国后入学问题的通知》（教基厅〔2005〕16号），持有驻外使领馆出具的《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随任子女回国证明》的初中阶段回国的初中生，在初中毕业后参加我省统一组织的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的，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优先录取。
十一、切实保障听力残疾学生公平参加考试权利

听力残疾（500Hz、1000Hz、2000Hz、4000Hz的纯音听力检测结果为每侧耳的平均听力损失都等于或大于40分贝[HL]）学生,可凭地市级以上医院（含地市级）出具的听力检测证明（报告）,向所在初中学校申请免英语听力测试，经初中学校公示5天无异议，逐级上报市教育局审核批准后，可免试英语听力。免试听力学生英语听力成绩按照其英语非听力部分得分比例计算，计算公式为：免试听力学生英语听力成绩=英语听力部分总分×（非听力部分得分÷非听力部分总分）。
十二、规范招生行为
各高中学校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招生范围、招生计划、招生时间、招生方式进行统一招生。严禁以任何形式提前组织招生、超计划招生、违规跨区域招生、“掐尖”招生；严禁学校间混合招生、招生后违规办理转学；严禁公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以公办学校名义招揽生源；严禁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组织的考试结果作为招生依据；严禁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名义掐尖招生；严禁通过集团化办学变相抢挖、签约、圈占生源；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免收学费、虚假宣传等方式争抢生源；严禁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以下的学生；严禁招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严禁招收借读生、人籍分离、空挂学籍；严禁收取择校费、与招生入学挂钩的赞助费以及跨学期收取学费；严禁公布、宣传、炒作中考“状元”和升学率。
十三、规范志愿填报

各初中学校应在考生填报志愿前，指导考生填报志愿。考生志愿是普通高中录取新生的重要依据，考生和家长要综合考虑学业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定等级和家庭经济状况，慎重填报志愿。学校不得限制学生报名和填报志愿，严禁强迫学生违背本人意愿填写志愿。学生网上填报志愿的账号和密码，必须发到每个学生和家长手中，由学生和家长在网上进行志愿填报，学校打印《2025年河南省普通高中招生考试志愿表》和《2025年河南省普通高中招生考试提前批志愿表》后，由学生和家长分别签字，并由学校盖章，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志愿表”不得由他人代签，也不得由学生代替家长签字，确保填报的志愿是学生和家长的真实意愿。如发现有学校违规代报志愿现象，教育局将严肃查处。
许昌市2025年普通高中招生考试方案
	日期
	时间
	科目
	分值
	备注

	6月22日
	上午
	8:20—10:20
	120分钟
	语文
	120
	

	
	
	11:10—12:00
	50分钟
	化学
	50
	

	
	下午
	15:00—17:15
	60分钟
	道德与法治
	70
	开卷考试，考生可自带参考资料。合场不合卷，中间不休息，15分钟换卷时间。

	
	
	
	50分钟
	历史
	50
	

	6月23日
	上午
	8:20—10:00
	100分钟
	数学
	120
	

	
	
	10:50—11:50
	60分钟
	物理
	70
	

	
	下午
	15:00—16:40
	100分钟
	英语
	120
	笔试100分，

听力20分。




